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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载有关于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一份

信息报告。它补充了文件 WO/GA/41/16 附件的第二部分。受 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会期所限，本文内

容无法纳入主文件中。 

关于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第二十七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2. 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举行。会议议程侧重的议题有：工业品外观设

计法律和实践（包括审议有关 SCT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工作潜在影响的一项研究），域名系统

的扩大中与商标有关的消息，保护国名防止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以及国际药用物质非专利名称(INN)。

此外，2012 年 9 月 17 日举行了有关互联网中介在商标领域中的作用和责任的情况介绍会。主席为该

届会议做的总结列于文件 SCT/27/10 中。 

商 标 

3. 根据 SCT 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秘书处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在 WIPO 总部组织了有关互联网中

介在商标领域中的作用和责任的情况介绍会。SCT 成员和观察员对本次会议的举办表示满意。委员会

同意在 SCT 中不开展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并将该议题从议程中移除。秘书处介绍了域名系统的扩大

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SCT 注意到了报告，并要求秘书处向成员国及时通报新域名系统的进展。

为了继续开展有关保护国名防止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的工作，SCT 要求秘书处按照基于巴巴多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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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和牙买加代表团提案所拟定的职责范围编拟一项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的职责范围得到了委员会同

意，并转录于文件 SCT/27/10 附件中。 

工业品外观设计 

4. SCT 审议了有关 SCT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工作潜在影响的一项研究（文件 SCT/27/4）以

及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的一套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SCT 审查条文草案和细则草案取得了

良好进展，并要求秘书处编拟经修订的工作文件，交 SCT 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经修订的工作文件应

反映本届会议上做出的所有评论并着重说明各代表团的不同提案。 

5. 一些代表团提议，由 SCT 向 WIPO 大会建议举行外交会议，以通过《外观设计法条约》。其他代

表团认为，提出这项建议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它们看来，影响研究中有几方面内容没有充分阐述，应

该进行审议以解决这一问题。还有些代表团提议向 WIPO 大会建议召开外交会议的时间表，同时针对工

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探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SCT 主席在总结时说，这项工作可能会导致一份

国际文书，没有代表团对这种可能性表示反对。同样，也没有代表团反对在此项工作中考虑技术援助

和能力建设。但在进一步开展有关 SCT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工作潜在影响的研究以及向 WIPO 大

会建议召开外交会议这两个问题上，SCT 没有达成共识（文件 SCT/27/10，第 9-12 段）。 

国际药用物质非专利名称(INN) 

6. 在 SCT 秘书处介绍完 SCT 和 WHO INN 项目合作背景信息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位代表介

绍了 WHO INNS 全球数据枢纽，得到了现场的好评。SCT 成员热烈欢迎此项堪称“所有 WIPO 委员会典

范”的合作，并强烈鼓励该项合作继续下去。 

SCT 对落实发展议程相关建议做出的贡献 

7. 根据 2010 年WIPO大会关于“责成WIPO相关机构在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增加一段怎样为发展

议程各项建议的落实做出贡献的说明”的决定，现将各代表团在SCT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就此所作的发言

转录如下
1
： 

“8. 巴西代表团代表发展议程集团(DAG)发言，请 SCT 注意大会于 2007 年通过的建议中的建议

集 A(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及建议集 B(准则制定活动)，以及它们与 SCT 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工作之间的关系。该代表团强调，建议集 B 中的建议 15 呼吁开展顾及不同发展水平并兼顾成本

和利益的准则制定活动，并回顾说，在早先的发言中，DAG 和很多代表团都曾表示需要遵守这些

原则。发展议程各项建议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准则制定活动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具有包容性。该代

表团承认，这方面有所改进，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努力的结果。它认为，在 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

期间有关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的讨论似乎更契合上述建议。应 SCT 的要求，秘书处开展的研究旨

在分析条文和细则草案的适用，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领域为 SCT 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和转型期国家)带来的潜在利益、局限性和成本。DAG 赞成开展这项研究，并建

议对职责范围内已提及、但研究中未充分涉及的内容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同时适当延长各专利局

和申请人回答调查问卷的时间。该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评估有哪些灵活性能够为各成员国所用。

该代表团强调，正如发展议程提出的，灵活性是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

而，它表示，发展议程的其他一些内容仍有待融入 WIPO 的各种活动中。正如很多成员国指出

 
1  本文件发布时，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草案尚未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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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十分必要。从现有的案文草案来看，为落实拟议的新规则，似

乎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需要从法律和技术两方面开展更多的内部变革。DAG 认为，这一过程应帮助

所有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就拟开展的准则制定活动是否能够满足其国家利益和需求做

出清醒理智的决定。总之，发展议程集团认为，眼下正在审议的议程项目应成为一个常设的议程

项目。 

“9. 南非代表团在评价 SCT 对落实发展议程建议作出了何种贡献时强调，使这一问题成为大会

召开之前的 SCT 会议中的常规议程项目，这是十分必要的。南非积极参加了评估中的 SCT 两届会

议。关于准则制定工作，该代表团高兴地看到，SCT 能够应非洲集团和发展议程集团的要求，按

照发展议程建议集 B(尤其是建议 15)，委托开展有关 SCT 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和实践工作潜在

影响的研究。正如在该届会议上介绍的那样，这项研究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该代表团感谢和称

赞了秘书处和外聘顾问，并指出，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与外观设计法条款草案相关的成本

和利益问题。它尤感欣慰的是有关灵活性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仅局限于当前伴随外观设计法律

条约开展的各种活动的范围。然而，由于这项研究只是这方面的初次尝试，在采集研究职责范围

所要求的某些信息方面仍有局限。为此，代表团认为，应酌情根据各成员国的意见对研究加以改

进，尤其是在国家分类、技术合作条款以及与海牙协定之间的关联方面。该代表团相信，这项研

究将使预期的外观设计法条约的条款得到进一步增强。SCT 批准召开的有关互联网中介机构在商

标领域的作用和职责的情况介绍会十分有益，可帮助理解所涉问题的复杂性。鉴于互联网是一种

全球性资源，该代表团非常希望听到非洲大陆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尽管如此，讨论提供了丰富

的信息，的确令人受益匪浅。该代表团认为，SCT 在落实发展议程建议方面已经进入了积极的进

程，它敦促 SCT 继续为落实发展议程建议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10. 埃及代表团代表非洲集团发言，对 SCT 继续以发展议程各项建议为指导，其在工业品外观

设计法律和实践领域所开展的准则制定活动一直以发展议程建议集 A 和 B，特别是建议 1、2、15

和 17 为指导，表示赞赏。它还对秘书处编拟影响研究表示感谢,该研究报告强调了 WIPO 成员国

对发展议程各项建议所作的承诺。代表团还指出，此外，研究报告还涉及了对发达国家和高收入

国家的潜在影响，这证明发展议程各项建议实际上对 WIPO 所有成员国均有益处。它希望，研究

报告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以便对成员国所批准的全部职责范围予以阐述，特别是条文和细则草

案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援助等需求的影响以及对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创造力、创新、经济发展和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它希望 SCT 能够继续对发展议程各

项建议做出贡献，并指出，正在审议的项目应当成为 SCT 议程的常设项目。 

“11.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巴西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的发言表示赞同。它还希望支持一些代表团

的声音，它们指出，SCT 为落实 WIPO 发展议程相关建议所作贡献应该成为 SCT，实际上是 WIPO

所有委员会的常设议程项目。SCT 在开展任何准则制定工作时，均应将发展议程建议，特别是有

关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建议 4 考虑在内。关于 SCT 对落实发展议程所作贡献的评价，代表团对

SCT 在秘书处就条文和细则草案进行的影响研究方面开展的工作尤为表示满意。它认为，WIPO 开

展任何标准制定活动均应以这种工作为前提，这样才能够对制定法律准则对 WIPO 所有成员国产

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当然，为了对其他委员会做出示范，SCT 还可开展更多工作。在努力完善研

究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做出切实回应方面，SCT 可被视为是在就条文和细则草案开展工作

之前先进行一项影响研究工作的唯一一个委员会。代表团认为，WIPO 也应当采取这一做法。SCT

还应加强技术合作，开展能力建设促进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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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代表 B 集团发言时指出，它对正在审议的项目应当成为 SCT 议程一个

常设项目这一建议表示反对。 

“13. 意大利代表团指出，它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发言表示支持。 

“14. 匈牙利代表团代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发言，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 B 集团的发言表示

支持。 

“15. 主席指出，若干代表团就 SCT 对落实 WIPO 发展议程相关建议所作的贡献进行了发言。他

说，所有发言均将记录在 SCT 第二十七届会议报告中。他还指出，这些发言将根据 2010 年 WIPO

大会就发展议程协调机制所作的决定被转交给 WIPO 大会。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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